
1 
 

銘傳大學 105年度通識課程移地教學計畫 

 

一、教學主題：閩文化調查 

 

二、教學目的： 

本校通識課程為深化學生學習效果，培養學生實作能力，並落實問題導向教

學理念，規劃進行閩南、西地區（含廈門、漳州、永定、金門）移地教學。藉由

師生實地參訪調查，協助學生認知、思考、體驗福建地域歷史文化；期能強化學

生的統整與行動能力，並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。 

 

三、參加對象： 

本校學生已選修通識課程華人歷史與文化（或世界文明），並以閩南、西文

化作為研究主題者，得由授課教師推薦報名參加。 

 

四、報名辦法： 

經授課教師推薦參加學生，請填寫報名資料、學習計畫書，於 105年 5月

12日前上傳至 hyuchen@mail.mcu.edu.tw信箱（逾期不受理）。 

 

五、錄取人數：評選委員就計畫書審查，預計錄取 16名，另備取若干名。 

 

六、移地教學預定時間： 

105年 7月 5日（周二）至 7月 8日（周五） 

 

七、執行計畫人員： 

指導老師：陳祥雲（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） 

指導老師：康才媛（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） 

指導老師：駱芬美（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） 

執行秘書：鐘慧真（通識教育中心秘書） 

 

八、執行計畫預定作業日程： 

 

5月 12日（周四）報名截止日 

5月 20日至 6月 17日專題研究指導 

5月 27日（周五）舉行移地教學說明會 

6月 3日（周五）旅行社票務說明與確認繳款作業 

6月 17日（周五）繳交專題報告初稿 

7月 5日（周二）至 8日（周五）實施閩文化移地教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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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13日（周三）成果發表會（進行成果發表、繳交報告，頒發證書與獎

金） 

 

九、閩文化移地教學預定行程： 

7月 5日（二）台北/金門/廈門（鼓浪嶼史蹟調查） 

07：20-08：35松山飛金門（B7-883） 

10：30-11：00金門至廈門五通碼頭 

廈門環島東路、南路 

午餐 

下午至鼓浪嶼史蹟調查 

（含鼓浪嶼建築群，菽庄花園、廖家別墅、黃家花園、鄭成功紀念館、鋼琴博物

館） 

至胡里山砲台、南普陀寺 

晚餐 

至中山街步行區 

宿廈門市區 

7月 6日（三）僑鄉文化調查 

上午參觀廈門華僑博物館 

至集美學村調查（含陳嘉庚故居、墓、紀念館） 

午餐 

下午參訪漳州府文廟 

至石牌坊、明清歷史街區 

參訪林語堂紀念館 

晚餐 

宿漳州市區 

7月 7日（四）漳州/永定/廈門（閩西文化調查） 

上午至永定就客家文化調查 

高北土樓群（含承啟樓、世澤樓、五雲樓、僑福樓） 

午餐 

下午至南靖就閩南聚落調查 

南靖塔下村（含東倒西歪樓、圍裙樓） 

晚餐 

宿廈門市區 

7月 8日（五）廈門/金門/台北（僑鄉文化、戰地文化調查） 

08：00-08：30廈門至金門 

上午至水頭聚落、得月樓、金水國小調查 

至翟山坑道 

午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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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至擎天廳、823戰史館、瓊林地下坑道調查 

至邱良功母節孝坊、金城老街 

晚餐 

20：00-21：10金門飛松山（B7-8298） 

 

十、預期教學成效： 

移地教學預期成效應可具體實現 1.參與學生完成專題調查報告，提升實作

能力，2.授課教師深化華人歷史與文化課程的活化教學，3.強化兩岸學術文化交

流，提升本校聲譽。 

 

十一、行政作業事項： 

1. 經授課教師推薦學生請依格式填寫相關資料，研究計畫必須以閩文化（閩南

或閩西）為主題，研究重點可參酌移地教學預定調查行程撰寫。 

2. 報名表敬請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hyuchen@mail.mcu.edu.tw 

郵件標題為：105年閩文化移地教學報名表（姓名） 

3. 推薦函請由授課教師另行傳送，未具推薦函者，恕不受理報名。 

4. 相關作業日程實施時間與地點，將另函通知。 

5. 已錄取同學必須參加移地教學說明會，未參加者，由備取同學遞補其資格。 

6. 閩文化移地教學行程需團進團出，不得脫隊。交通、食宿事宜將統一委請旅

行社代辦（旅行社報價後，將由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審定，擇一旅行社簽約），

參與師生請配合旅行社提供作業需要的個人資料，並於旅行社通知後如期自

行付款。付款後票務更改異動，衍生費用需自行負擔。 

7. 學校獎助學生每人新台幣八千元。參加移地教學學生必須參與成果發表會，

未參與成果發表並繳交調查報告者，將無法領取獎金。 

8. 7月 13日（周三）上午 9時於台北校區舉辦移地教學成果發表會，每人（組）

發表時間約 15分鐘，會後頒發證書。另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繳交報告（含主題

報告、閩文化調查心得、活動影音）、經費核銷單據並領取獎金。 

   

十二、成果報告撰寫格式： 

1.主題報告，文字至少 2,000字，含 Word檔與紙本。主題報告應有封面、

目錄，內容應含（1）研究動機與方法，（2）研究主題回顧，（3）問題（4）文獻

與調查內容，含圖像，（5）結論：含調查發現、問題與反思，（6）徵引文獻資料。 

2.閩文化調查心得，約 500-1,000字，含活動見聞、感想、建議。 

3.活動影音檔，約 15分鐘（影音資料可剪輯）。 

※務請依格式撰寫並準時繳交，以利通識教育中心製作移地教學成果報告。

優良調查報告將由指導老師推薦參加全校通識優良作品比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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